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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中小板管理部关注函的复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发给本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37 号）收

悉。该函就本公司近期披露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定价依据提

出关注。我们对此高度重视，针对函中所提问题做了认真解释，现回

复如下： 

问题一：根据《草案》，此次股权激励股票行权的业绩考核目标

为 2021年、2022年、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3 亿元、4.32 亿、5.61 亿元。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月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980万元、10,203

万元、-4,628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历史业绩与变动预期、市场环境

及你公司主营业务变化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盈利水平等，详细说明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确定依据及未来业绩预测主要参数

选取情况、考核指标确定的合理性及是否符合你公司的实际情况。 

回答： 一、此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标确定依据 

此次激励计划在公司层面的考核目标为净利润。 

我们认为，公司的净利润水平是反映公司经营业绩的根本指标，

也是衡量公司为股东创造回报能力的重要标准。净利润可以复合地反

映公司的收入、成本、费用间的有机关系，同时也是全面评价公司生

产、销售、研发、管理、内部控制绩效的重要参照，较营业收入及其

增幅、产品销量及其增幅等考核目标，净利润指标对激励对象具有更

强的约束效果。选取净利润作为公司层面的考核目标，有助于激励对

象直观地理解公司的激励导向，从收入和费用成本两个方向，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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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各个层面都能自觉地采取有利于增加利润水平的综合措施，不

倚重收入等单纯考核目标，避免增收不增利现象，从而将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与实现个人激励考核目标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公司与激励对象

双赢的结果。 

公司近年来的净利润水平受到土地出让收入、诉讼预计负债及胜

诉预计负债转回等较大金额的非经常性损益因素的干扰，我们预计在

激励考核期内此类干扰因素将大幅减少，激励计划以净利润作为考核

目标，是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的。 

之所以在激励期内选择净利润绝对值，而未选择较以前年度净利

润增加幅度作为考核目标，主要原因是，公司近年来净利润水平欠佳，

2019年及 2020年前三季度的扣非净利润均为负，以之为参考系则难

以准确反映公司未来利润的增幅情况。 

我们认为，基于上述考量，选取净利润值作为激励目标的依据是

充分的、合理的。 

二、公司未来业绩预测的主要参数选取情况 

公司所在行业为汽车零部件行业，主要生产汽车空调压缩机及汽

车空调系统两大类产品，主要供给国内乘用车的新车整车市场，在维

修后市场及国际市场也有较多客户。本公司的主营业务近年来保持不

变，在可预计的未来也将保持稳定。以下介绍用于此次股权激励计划

的业绩预测所采用的主要参数及其理由： 

（一）营业收入增长因素 

1.收入下滑趋势总体趋缓，2020 年下半年以来收入增幅较大，

呈现复苏迹象 

以下为本公司及行业可比公司建车 B(股票代码 200054，是一家

以生产乘用车汽车空调压缩机为主业的公司)及北特科技（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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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09，一部分业务为乘用车汽车空调压缩机，因此其对比效果较低）

近年来业绩变化情况对比表： 
单位：万元 

公司 奥特佳 建车 B 北特科技 

年份或项目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扣非 
净利润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扣非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 
净利润 

2018 409,083 3,469 2,276 97,180 1,090 907 124,845 5,241 5,182 

2019 321,064 10,155 -20,458 79,149 -12,113 -11,940 127,171 -14,162 -25,121 

2020年 
前三季度 247,304 -4,668 -4,709 53,745 578 -3,620 99,300 523 1,266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发展乏力，乘用车销量下滑，对公司收入

和利润情况构成了不利影响。本行业上市公司自 2018 年开始出现业

绩下滑，净利润减少的情况；由上表可见，至 2019 年下滑加剧，行

业公司出现亏损，且金额较大；2020 年汽车行业继续下滑，但降幅

大大减缓，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还出现了增长，考虑到下半年以来汽

车市场加速回暖的影响，行业公司在 2020 年下半年的收入指标同比

明显上升，全年收入下滑和经营性亏损幅度均有所收窄，行业呈现出

明显的复苏迹象。 

本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亏损状态整体呈收窄趋势，收入水平逐

季增长，收入同比增幅逐季增长，由上半年的同比下滑演变为三季度

同比增长 39%，增幅较大，回升态势明显。 

因此，我们认为，本公司所从事的汽车热管理行业整体度过了低

点，已经伴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复苏而进入恢复周期，未来持续下滑

的风险较低。 

2.公司未来收入水平将明显提升 

公司的主要产品分别是汽车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根据公司现

有在手的定点函、订单、设计开发协议、对客户预测的终端产品销量

的审慎估计，以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态势的展望，我们预计未来公

司的收入水平将明显提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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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压缩机产品的总体产量将在 2020 年见底后有所回升，

并且，产品的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单价较低的涡旋式压缩机产品未

来将维持现有产量，或略有下降，而单价较高的电动式压缩机以及活

塞式压缩机的产量将明显上升，填补涡旋式空出的市场空间。鉴于电

动式压缩机的单价是燃油车压缩机的 3 至 4 倍，以及活塞式压缩机的

销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9 年和 2020 年的增幅均超过 30%），我

们估计，在保持现有市场占有率或者市场占有率有所提升的状态下，

公司的汽车空调压缩机业务收入都将明显增长，预计 2021 年至 2023

年间压缩机产品销售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5.88%、25.78%、

26.87%。 

汽车空调系统产品是公司未来的重要增长点。公司目前生产的热

泵汽车空调系统已获得了国内外多家主流电动汽车厂商的供货资格，

该产品在冬季制热功能上相对于现有普遍使用的热敏电阻具有相对 

节能的技术特点，因此未来推广前景良好。本公司根据现有客户

的预估销量，以及现在虽未量产但已签署开发设计协议的客户车型数

量等因素考虑，认为该产品市场前景较好，预测有望凭借在该产品市

场的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获得较高市场份额。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热

管理空调系统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较燃油车空调系统更高，因此其售价

和毛利水平均较公司传统产品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且其未来在公司

产品中的占比将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而稳步提升。公司

与主流客户的关系稳定，供货渠道畅通，在手订单充足。基于上述判

断，我们预计 2021年至 2023 年间空调系统产品销售收入的同比增长

率分别为 93.20%、33.22%、31.03%。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收入水平在激励考核期间将有望保持较大

幅度增长，基本可以匹配激励考核目标确定的净利润水平。 

（二）规模效应降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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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以来，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明显下降，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规模效应，部分产品成本抬升，相应侵蚀了利润。我们预计在激

励考核期间，产品产量将有所提升，尤其是随着新产品专用生产线的

投建达产，规模效应将回升，生产成本控制有效性将提高，大部分产

品的成本有望下降，从而对利润回升提供助益。 

（三）费用控制因素 

本公司自 2019 年以来大力开展降本提效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们预测，在当前管理架构下，严控成本、严管费用的内控政策将继

续严格执行，在收入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景下，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

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收入占比将伴随着公

司收入的增长而相应降低，其绝对金额有望在激励考核期内维持在合

理较低水平；公司前期技术积累攻关期的研发费用绝对金额较高（主

要是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产品上），目前已进入收获期，在激励考核

期内公司将把握方向和节奏，适度调整研发费用投入，形成与市场发

展节奏一致的研发格局，整体研发费有望降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完成后，贷款将减少，相应利息收入增长，因此预计财务费用也将降

低。 

综上，较好的费用控制策略将对公司盈利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三、考核指标确定的合理性 

结合上述分析，基于对公司当前业务状况、未来订单情况、成本

削减和费用控制水平、产品的总体毛利率及净利率水平等因素的审慎

考量和预测，我们预测了 2021年至 2024年的净利润水平分别为 3.03

亿元、4.32 亿、5.61 亿元。实现这一目标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公司

上下齐心艰苦奋斗。综合股权激励考核条件达成难度及未来实现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将上述金额作为激励考核目标，既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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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实现激励目标，也可避免难度过大而使得激励计划失效，因此这

一设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也是合理的。 

问题二：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答：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贵所有关制度要求，

本着灵活适度的原则，我们推出了此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筹划期间，

我们经过了长期的考虑，细致的分析，广泛的前期征求意见，结合了

行业方向、公司发展规划、股价走势以及基于当前状态的审慎收入预

测信息等情况才得出这一方案草案。我们认为，这份方案考核目标是

有实质数据支撑的，总体上是合理的，并无草率拼凑的情形，也不存

在以考核目标代替盈利预测的情形。 

同时，我们认为，股权激励目标能否达成本身即具有相当的不确

定性，未来各类市场因素、预测变量的变化均可能对激励进程和结果

形成影响。草案设定的激励目标金额并非业绩预告，也不是利润承诺，

仅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激励契约条款。我们衷心希望公司业绩如

期达标，激励对象可以顺利获得激励，但在客观上不能排除激励目标

无法实现的情况。公司将在未来的相关披露文告中向投资者主动解释

上述情况，并提示投资风险。 

下一步，本公司将继续遵照贵部的要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诚

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复。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 月 27日 


